茂名市电白区妇幼保健院

医用氧气、二氧化碳采购及配送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茂名市电白区妇幼保健院医用氧气、二氧化碳采购及配送

2.项目内容：医院氧气、二氧化碳采购及配送。

3.项目地点：茂名市电白区妇幼保健院。
4.服务期限：2年，供应商需确保在此期间稳定供应。

5.采购需求：（以下为2年估算量，按成交单价及实际采购量结算）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1
	液态氧
	医用
	吨
	70

	2
	瓶装氧气
	40升
	瓶
	30

	3
	瓶装氧气
	10升
	瓶
	16

	4
	二氧化碳
	40升
	瓶
	60


2、 技术要求（包括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或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

（一）供应商所投医用液氧产品必须具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液态氧)、《药品注册批件》（液态氧），不得以委托代理等形式参与投标。

（二）医用液氧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医用氧质量标准要求，并提供具有国家认证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有效期1年内）。
（3） 供应商名下自有的液氧空分生产设备、液氧储存设施必须能正常生产经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照片），确保正常供应。

（4） 供应商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的运输资质，有医用液氧运输专用车辆（内定运输距离不超过250公里以确保应急供应，可不体现在招标文件），紧急情况应3小时内送达。

（5） 标识：产品需提供检验合格证；标明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气体的容量(m3)、压力(Mpa)、质量(kg)和浓度(%)、执行标准代号、生产企业等；分类标识：对不同种类医用气体的气瓶及合格证，按国标以不同颜色区分，并按国标设置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六）严禁用工业氧气冒充医用氧气。

三、商务要求：

（一）交付时间：分批供货，以采购人通知为准。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任何情况下，采购人不保证供应商在服务周期内所获取的业务量与业务收入。

（二）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付款进度和方式：支付比例100%，每月按实际采购量验收结算，每月10日前将上个月的清单交给采购人审核，采购人确认无误后，收到合同凭证票据后10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支付对应的合同款。    

（四）验收：1.在产品交付时，由采购人根据本项目的产品交付要求和供应商的承诺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数量、单位、生产企业、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及出厂合格证等。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 2.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产品质量技术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对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供应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后果并确保在此后的12小时内更换符合要求的产品。采购人有权拒收不合格产品并拒绝支付该部分费用。3.按照用户需求书及合同要求进行验收。

四、其他要求：

（一）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和医院使用要求，确保使用安全。

（二）为了确保设备的使用安全，供应商需在其所具有的作业资格范围内无偿提供液氧贮罐及附属设备的维护保养服务（其中包含但不限于贮罐部位及该管道中的压力阀、压力表等附件检测期间的拆装及提供所检测的附件检测期间的临时使用替换件服务），超出供应商能力范围的由采购人负责。

（三）瓶装氧生产日期要求在一个月内。

（四）供应商在中标或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任何遗漏性内容需产生额外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供应商在实际供应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调整价格，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在采购周期内由于市场波动而引致的风险。

（五）供货要求，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送氧需求后，须保证24小时内按要求送货到位，如遇特殊紧急情况，须2小时内送货到位或到达现场处理问题。在服务期内满足采购人长期不间断用气，保障采购人业务的正常开展。(供应商需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

（六）运输过程中应确保货物安全，避免损坏或泄露。

（七）包装和运输：供应商应采取相应措施对货物进行包装，确保货物在正常作业和装卸条件下安全无损地到达指定地点。

（八）采购人所有氧气瓶均由供应商提供并置换，所提供的气瓶须符合国家《气瓶安全监察规程》规定。

（九）供应商应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包括产品质量问题的处理、退换货等。

（十）提供5家以上液态医用氧客户业绩。
（十一）供应商设有售后服务人员，确保及时响应医院的需求。


